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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 
及行政執行法》 

 

一、關於「行政法之法源」，行政程序法是否有規定？並請分別舉例說明「判例」、「大法庭裁

定」及「自治法規」等，是否均屬行政法之法源？（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行政法法源之判斷，屬於簡單基礎題，應點出法源為拘束行政法的法，並提出法源定

義，並依法源標準具體判斷題目規範是否違法源。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一回，韓律編撰，頁30-36。 

 

答： 
(一)何謂法源 

法規範乃是對於所涉及的國民，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抽象及一般的規定（對於不特定多數案件所適用），

該規定在特定的時空範圍內對於國民具有拘束力，並由國家的權威加以確保。行政法之法源，可根據各類

法源是否法典化，是否須經正式制定程序，而分為成文法源與不成文法源等兩大類，而針對法源之判斷，

學理上認為法源指「法源對法律關係之當事人產生拘束力，因此得作為『行為規範』；其次，法源亦以裁

判規範方式拘束法院，使法院得以『裁判規範』。」 

(二)判例並非法源 

「判例」是將最高法院具有重要性的判決，經由一定的程序，分別經由院長、庭長、法官組成之民事庭會

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後，報請司法院備查。從而判例本質為判決，僅為法官依法認事

用法之個案法律判斷，並非法源。 

(三)大法庭裁定並非法源 

大法庭係終審程序之一環，為審理之中間程序，所為之裁定為中間裁定，於大法庭裁定後，再由提案庭依

據大法庭裁定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為本案終局裁判，故大法庭裁定係以提案庭提交案件之事實為基礎，針對

該具體個案表示其適用法律之見解。且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0均規定，大法

庭之裁定僅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亦即限定大法庭裁定之效力僅針對提案庭的提交案件。因此大

法庭裁定係基於審判權之作用，針對具體個案所表示之法律見解，僅具個案拘束力，從而大法庭裁定並非

法源。 

(四)自治法規為法源 

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

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

在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鎮、市）稱鄉（鎮、市）規約，地方制度法第25條、26條可參。另佐

以同法第28條規定可知，自治條例可創設人民權利義務，從而自治法規應屬法源。 

 
二、甲受行政處罰，但因未居住於戶籍地址，且郵寄送達時亦無家人在場，致未收到裁處書，最後

被依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

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

達。（第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第3

項）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應保存3個月。」為寄存送達。 

請問：行政罰法針對「裁處書」之送達，有無具體規定？並依憲法解釋說明寄存送達與一般送

達、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之關聯性？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所設寄存送達之程序及方式，是否

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對甲權益之影響，是否在合法之範圍內？（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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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送達制度判斷，與司法院釋字797號相關，算是近年來重要考點，同學應該都有掌握。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四回，韓律編撰，頁53-58。 

答： 
(一)行政罰法關於送達制度並未規定，從而依照該法本質為普通法，則應適用行政程序法規定

依照行政罰法第1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

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從而行政程序法對於送達既有規範，則應是用行政程序法關於送達制度為

是。

(二)送達種類為

送達可分成行政程序法第67條以下，共五種種類一般送達、補充送達、留置送達、寄存送達，跟公示送

達。而適用順序上，「一般送達」即所謂親自送達本人，送達的地址包括受送達人的住居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補充送達」，則是不獲會晤應送達人時，交給有辨別事理能力的同居人、受雇人或接收郵件人員

送達；「留置送達」則是本人與補充送達人無正當理由不願意收受，可將文書留置在應受送達處；「寄存

送達」則是將送達的文書放在自治或警察機關；「公示送達」則是將應送達文書公告。

(三)司法院釋字第797號解釋認為寄存送達並未違憲

寄存送達乃一般送達、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同法第72條及第73條規定參照）均無法完成送達時之輔助、

替代手段。而不問一般送達、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均以使應受送達人可得知悉應受送達文書為發生送達

效力之要件，作為前開送達方式之輔助、替代手段之寄存送達，亦使應受送達人處於可得知悉之地位，即

為已足。寄存送達先以送達通知書之黏貼與轉交、置放作為送達方式，再將文書寄存於應送達處所之地方

自治、警察機關或郵務機構，便利人民隨時就近前往領取，藉以實現送達目的。文書於上開機關（構）並

須保存3個月，亦已兼顧文書安全、秘密與人民之受領可能。就因人民申請而發動之行政程序而言，人民提

供應送達處所予行政機關，當得預見行政文書之送達。若係行政機關依職權而發動之行政程序，亦得於給

予人民陳述意見機會時，加以確定行政文書之應送達處所（同法第39條第1項及第102條規定參照），人民

亦得預見行政文書之送達。縱屬依法毋庸事先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者（同法第103條規定參照），行政機關仍

得依應受送達人之前所登記之戶籍、事務所、營業所或就業處所等相關資料（戶籍法第4條、第21條、商業

登記法第9條、第14條、第15條、公司法第393條及公司登記辦法第4條規定參照），判斷應受送達之住、居

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就業處所而為送達。因上開應送達處所係應受送達人日常生活活動之處所，寄存送

達以黏貼與轉交、置放之送達方式，已使應受送達人處於可得知悉之狀態。經綜合考量寄存送達乃一般送

達、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之輔助、替代手段、行政行為之多樣性、人民受合法通知權之保障，以及行政效

能之公共利益等因素，足認系爭規定所設寄存送達之程序及方式，尚稱嚴謹、妥適，則以行政文書依法寄

存送達完畢時作為發生送達效力之時點，整體而言，其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

求無違，自不能僅因系爭規定未以寄存日起經一定時間始生送達效力，即謂寄存送達之程序規範有不正當

之處。

三、請說明及比較行政程序法與行政執行法關於「比例原則」之規範設計。（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比例原則操作與舉例，為基本題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一回，韓律編撰，頁64。 

答： 
(一)何謂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在於要求｢方法｣與｢目的｣間之均衡。凡採取一項措施已達成一項目的時，該措施必須為合適、必

要及合比例之方法。｢合適｣之方法，係指可以達成目的之方法。｢必要｣之方法，係指同樣可以達成目的之

多數方法中，該方法所附帶之不利益為最小。｢合比例｣之方法，係指該方法之不利益，與其達成目的之利

益相權衡，不失合理之比例關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有多種同樣能達成

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

均衡

(二)行政程序法中比例原則

1.行政程序法第7條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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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3)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2.行政程序法第44條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得就相對人契約之履行，依書面約定之方

式，為必要之指導或協助。 

(三)行政執行法中比例原則 

1.第3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

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2.第5條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間。執行人員於執行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

件；必要時得命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文件。 

3.第36條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 

4.第38條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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